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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地方政府与治理

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 各民族一律

平等， 为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

内部事务的权力，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，在少

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 设立自

治机关，行使自治权。 目前，我国共有 155 个民族

区域自治地方，其中有自治区 5 个，自治州 30 个，
自治县（旗）120 个。 此外，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

充，还有 1100 多个民族乡。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

总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 64%， 自治地方人口约占

全国总人口的 14%。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作为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，根据“议行合一”的

原则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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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可以依照国家军事制度和当地的需要，经法定

程序， 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等

等。
第三，从行政组织的结构来看，民族自治地方

地域辽阔，各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多样性特点，各地

文化传统和历史沿革也有所不同， 而民族自治地

方政府又行使着特殊的自治权力， 这使得民族自

治地方行政管理组织在结构上与一般地方也存在

一定的差异性。 这种差异包括政府纵向层次上的

差异，也包括同一层级内组成部门设置的差异。 从

层级上来看， 有些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层级要多于

一般地方，例如新疆就存在 5 级地方政府，而一般

省区只有 4 级； 而不同层级政府享有的权力与一

般地方同级之间也有很大差别， 例如自治州与一

般地级市、地区属于同一级别，但享有的权力差别

很大。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特殊性，还与

政府职能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。 例如在民族自治

地方，具体管理民族、宗教事务的政府部门，往往

承担着更为重要职能。
第四，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，自治

机关的民族化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

容。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组织中公务员的任用，对于

少数民族人员的比例一般都有特别要求， 要合理

配备各民族人员， 且行政组织的首长一般都由实

行自治的主体民族担任。 这既是民族自治地方行

政管理现实的需要， 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应有之

意。 但是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教育发展水平较低，

、

，，



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》


